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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涪陵区交通运输委员会

关于注销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》的公告
相关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所有人：

根据《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》、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重庆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关于开展不合规网约车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渝交运〔2024〕38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以下5辆车（详见附件）已达到报废或退出标准，不具备网约车车辆运营资格，我委依法注销其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》，现予以公告。

附件：已达到报废或退出标准的车辆汇总表

重庆市涪陵区交通运输委员会

2025年4月2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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